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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贯彻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政策要求，推动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绿色低

碳生产，控制预制管片生产阶段碳排放，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生产阶段碳排放的计算与评价。

【条文说明】

本标准所指预制管片适用于以钢筋、混凝土为主要原材料制成的适用于轨道交通、

公路、铁路、水利、电力、市政等隧道工程以及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用的预制混凝土衬

砌管片。

1.0.3 预制管片生产阶段碳排放的计算与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定义

2.0.1 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 reinforced concrete segment

隧道预制衬砌环的基本单元。以钢筋、混凝土为主要原材料制成的管片，适用于地

铁隧道、市域铁路隧道等场景。简称预制管片。

2.0.2 预制管片生产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s during the production stage of

prefabricated pipe segments

预制管片从原材料开采运输及厂内生产各阶段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总和，以二

氧化碳当量表示。

2.0.3 碳排放计算 carbon emission calculation

对原始数据测量并进行分析和计算的一系列活动。

【条文说明】

原始数据包括原材料消耗量、原材料运输距离、能源计量器具读数记录、能耗在

线监测系统数据记录、能源统计报表、发货单、能源费用账单、台班记录数据等。

2.0.4 碳排放因子 carbon emission factor

将能源与材料消耗量折算而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系数，用于量化预制管片不同

阶段相关活动的碳排放。

2.0.5 计算边界accounting boundary

与预制管片生产阶段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范围。

2.0.6 碳排放评价 carbon emission evaluation

碳排放评价是指依据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及行业政策，对预制管片在生产阶段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核算、评估及分析的活动。

2.0.7 直接碳排放 direct carbon emissions

计算边界内因使用化石燃料燃烧和化学、物理过程产生的碳排放。

2.0.8 能源间接碳排放 energy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s

计算边界内活动消耗的电力、热力等能源间接产生的碳排放。

2.0.9 其他碳排放 other carbon emissions

除直接碳排放和能源间接碳排放外的所有相关的碳排放。

【条文说明】

预制管片生产过程中，除直接碳排放和能源间接碳排放外，所有与活动相关的温

室气体排放，包括预拌混凝土厂内运输、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管片报废后拆除、运

输等碳排放。



3基本规定

3.0.1 预制管片生产碳排放计算及评价应遵守相关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和透明

性和避免重复计算的原则。

【条文说明】

相关性要求数据范围紧密关联管片生产活动边界（如原材料、能源、工艺排放），

排除无关间接排放（如办公用电）；完整性强制覆盖全排放源（含蒸汽养护外购热能、

骨料运输等易遗漏项），参考《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 第4.1.3条对

建材生产系统边界的定义；一致性规定核算方法（如排放因子选用IPCC或区域电网因

子）、时间周期、数据源需跨期统一，便于纵向对比改进效果；准确性通过高精度计

量设备、合理样本量及剔除异常值实现，符合 ISO 14064-1:2018 第5.4.4条数据质量

控制要求；透明性需完整披露计算参数（如混凝土配合比隐含碳）、假设条件及数据

缺口；避免重复计算通过明确系统边界与责任主体，杜绝同一排放源在供应链不同环

节的重复计入，保障核算结果的科学性与合规性。

3.0.2 预制管片的生产及其使用的设备应符合国家、地方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条文说明】

预制管片的生产及其使用的设备必须严格遵循国家及地方颁布的法律法规、技术

标准与规范，以确保产品质量、生产安全及环保合规。生产环节需符合《预制混凝土

衬砌管片》GB/T 22082 等国家标准，对原材料质量、生产工艺、成品性能进行全方位

控制；设备选用与管理需满足《特种设备安全法》《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 6067.1 等

要求，确保设备本质安全及操作规范。同时，企业需关注地方性法规差异，如环保排

放限值、能耗双控政策等，通过建立全流程合规管理体系，实现从原材料采购、生产

制造到产品交付的全链条法律风险防控。

3.0.3 碳排放计算应对预制管片生产碳排放过程进行分析，生产工厂对所提交资料的

一致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条文说明】

碳排放计算应全面分析预制管片生产全过程的碳排放源，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开

采与运输、混凝土制备、蒸汽养护、模具使用及设备运行等环节，生产工厂作为数据

提供主体，需对提交的碳排放计算资料承担法律责任，确保数据在核算边界、活动水

平、排放因子等关键参数上保持逻辑自洽。

3.0.4 预制管片碳排放计算应包含二氧化碳以及甲烷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碳排放

量以二氧化碳当量（CO2e）作为统一单位。

【条文说明】

预制管片碳排放计算应全面识别并量化生产全周期产生的二氧化碳及甲烷、

氧化亚氮等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发布

的全球增温潜势（GWP）值，将各类温室气体排放统一折算为二氧化碳当量，确保核算

结果科学反映全口径气候影响，并为碳交易市场履约及低碳产品认证提供可比数据基

础。



3.0.5 预制管片碳排放计算应包括因生产需要而产生的所有能源、物料消耗以及无组织

逸散导致的碳排放。

【条文说明】

预制管片碳排放计算应全面覆盖生产过程中因能源消耗（如电力、蒸汽、燃料燃

烧）、物料消耗（如水泥、骨料、外加剂等原材料开采与加工）以及无组织逸散（如

蒸汽养护过程挥发、混凝土搅拌扬尘、设备密封泄漏）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碳排放，其

中无组织逸散需通过《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规定的监测方法

获取数据，确保核算边界涵盖从原材料进场至成品出厂的全流程。

3.0.6 预制管片生产企业应按照《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4851的规定配备能源计量器具。

【条文说明】

预制管片生产企业应依据《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4851，在混凝土搅拌系统、蒸汽养护窑、起重设备等主要耗能工序及锅炉房、变电所

等能源转换节点，分类配备经检定/校准合格的电表、燃气表、流量计等计量器具，其

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及安装位置须符合标准技术要求。

3.0.7 预制管片生产企业生产的管片应满足《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GB/T 22082对产品

质量的要求。

【条文说明】

本条文旨在确保预制管片的质量和安全性，要求生产企业严格按照国家标准《预

制混凝土衬砌管片》GB/T 22082进行生产。该标准规定了管片的原材料、生产工艺、

尺寸偏差、强度、耐久性等方面的要求，确保管片在工程应用中的可靠性和耐久性。

若管片不符合该标准，将可能无法通过质量验收，进而影响工程的安全性和使用寿命。

因此，生产企业应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确保每一片管片都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4 数据收集

4.1 原则和要求

4.1.1 进行碳排放数据采集时，原材料及能源的计量单位应符合国际单位制(SI)的要求；

【条文说明】

所有能源与物料消耗数据严格采用国际单位制（SI）（如电力-kWh、柴油-kg），

杜绝单位混乱导致的计算偏差。

4.1.2 预制管片的原材料采集和运输数据、生产工厂区内的化石燃料消耗、生产过程外

购电力消耗等应根据计算周期内的统计数据或产品的碳足迹报告值进行计算；

【条文说明】

原材料运输里程、厂区化石燃料消耗及外购电力数据，必须基于计算周期内的计

量统计记录（如地磅单据、电表读数）或经权威机构认证的碳足迹报告值，禁止无依

据估算，保证数据可溯源性。

4.1.3 数据收集除满足上述要求外，还需符合下列要求：

1.准确性：实际计量数据如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数据应该来自于预计管片实际生产统

计记录和现场测试报告；

2.再现性:为了保证再现性,除了提供数据结果外,还应提交数据相关的原始数据、折

算系数、计算过程证明材料；

3.一致性:数据收集时应保持相同的数据来源、统计口径、处理规则等。

【条文说明】

要求实际计量数据必须源自生产现场原始统计记录及实测报告以确保准

确性；除提供最终结果外，须同步提交原始数据记录、折算方法说明及完整计

算过程等佐证材料以保障数据可追溯可复现；同时强调数据采集全周期应统一

数据源渠道、统计维度定义及处理规则，通过标准化操作流程维护数据纵向可

比性与横向一致性，为后续分析应用奠定可靠基础。

4.1.4 数据取舍原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生产过程原材料重量大于构件重量1%，且上游数据不可得的中间材料可按其化

学成分采用相应金属或无机化学材料按比例近似替代；

2.满足下列任一条件的过程或材料，在数据收集和碳排放量的核算中可忽略，舍去

部分应有书面记录并说明舍去原因：

a）普通材料重量小于预制管片重量1%时，以及其他预埋件重量小于0.1%预制管片

重量时，可忽略该材料上游生产数据，总共忽略的物料重量不超过5%；

b）非生产设备、厂房、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略，若不能忽略，则计入生产

碳排放总量。

【条文说明】

对重量占比＞1%且上游数据缺失的中间材料（如脱模剂），允许按化学成分比

例参照近似金属/无机物（如硅酸盐、氧化铁）的排放因子替代，确保核算完整性；普



通材料重量＜1%管片总重或预埋件＜0.1%时，可忽略其上游排放（总忽略重量≤5%），

同时排除非生产设施（办公、生活区）能耗，但需书面记录忽略项及原因；这符合《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67-2024的要求 ，明确依据的标准

及量化目的，在量化范围部分给出相关的取舍准则，说明数据来源及分配原则与程序

，给出结果说明、假设和局限性说明等。

4.1.5 数据收集精度要求：

1. 能源类计量仪器设备的计量准确度等级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用能单位能源计

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17167的有关规定。

2. 物料类计量仪器设备的计量误差不应超过计量总量的±0.1%。

3. 计量仪器设备应遵守计量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定期检定（校准），且保存最近

两个连续周期的检定（校准）证书。

4.每组测试样本数据采集次数不应少于1次，依靠仪器设备自动化监测时宜适当提

高数据采集频率。

【条文说明】
能源计量设备（如电表、燃气表）精度需满足 GB/T 17167 的强制性等级要求（如

电能表不低于0.5S级），以保障能源间接排放计算精度；物料计量（如水泥、骨料）

误差限值±0.1%系参照 GB/T 14902《预拌混凝土》中原材料计量允差规定，防止因累

计误差导致原材料碳排放计算结果失真；定期检定依据 《计量法》第二十五条及 JJF

1139《计量器具检定周期确定原则》，保存连续两周期证书用于第三方碳核查（如ISO

14064验证）；数据采集频次设定兼顾操作可行性及数据代表性——自动化监测（如传

感器实时传输）可提升至分钟级，避免偶发波动干扰均值统计。

4.1.6 若预制管片生产工厂生产多种类型的构件，预制管片生产碳排放原始数据以预制

管片和其他构件总方量为基准进行折算。

【条文说明】

多产品系统碳排放分配优先采用物理关系法，即以各类产品方量占生产工厂总方

量的比例分配计算生产碳排放，确保原始数据的可追溯性与行业间可比性。

4.2 数据收集

4.2.1 预制管片生产各阶段的活动数据主要包括原材料的消耗量和运输方式及距离、设

备生产和管片及预制构件生产方量等，数据收集来源于生产统计报表或财务采购台账

的原始数据。

【条文说明】

预制管片生产各阶段的活动数据涵盖原材料消耗量及运输方式与距离、生产设备

运行能耗、工厂配套辅助设施电力消耗、管片及预制构件实际生产方量等核心参数，

其初级数据来源统一限定为生产过程中的原始统计报表（如工序投料记录、设备运行

日志）及财务采购台账（如原材料入库凭证、运输结算单据），确保数据可追溯至生

产一线记录，作为碳排放核算的基础依据。

4.2.2 原材料消耗包括统计期内各项主要原料和辅料及埋件的消耗量。



【条文说明】

原材料消耗主要包括预制管片原材料的使用量，如水泥、矿渣粉、粉煤灰、

复合矿物掺合料、砂（天然砂、机制砂）、石、外加剂、钢筋、预埋件、连接件等消

耗量，数据收集来源于生产统计报表。

4.2.3 原材料运输信息包括计算周期内原材料的运输方式和平均距离。若同一种原材料

涉及多种运输方式，则应单独统计运输方式和距离。

【条文说明】

原材料运输数据主要包括原材料运输方式所对应的运输方式和运输距离，运输方

式数据收集来源于企业台账的初级数据，运输距离可根据供应商信息获取或地理位置

计算。若同一个原材料如水泥既有船舶运输又有陆地运输，则应单独收集运输方式和

距离。

4.2.4 预制管片在工厂内的能源消耗包括数据统计期内的各项能源消耗，主要能源消耗

包括电力、热力、燃油、天然气或蒸汽等；不同能耗种类应按照实物量消耗量统计,如

果在统计期内有不同预制构件在工厂内生产,应按照合理的分摊比例,将各项能耗分摊到

预制管片上。

【条文说明】

预制管片在工厂生产周期内的能源消耗涵盖电力、热力、燃油、天然气及蒸汽

等全部用能类型，需严格按实物消耗量（如kWh、GJ、m³、吨）分项统计；当统计期内

工厂同时生产多种预制构件时，应依据合理分摊比例（如产量方量占比）将各项能耗

精准分配至预制管片。

4.2.5 预制管片在工厂内的生产设备台班和台班消耗量为数据统计期内的消耗数据，应

根据生产实际统计。

【条文说明】

工厂内预制管片生产设备的台班消耗量，须严格依据统计期内实际运行记录（

如设备启停时间、产量对应工时）采集原始数据，确保台班统计真实反映管片生产专

用设备的能源与工时资源占用情况。



5 碳排放计算

5.1 计算边界

5.1.1 预制管片生产阶段碳排放计算边界包括空间边界和时间边界。

5.1.2 预制管片生产阶段碳排放计算的空间边界应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材料生

产引入的隐含碳排放；第二阶段是原材料从采集地运输至预制管片生产工厂的运输碳

排放；第三阶段是预制管片生产加工产生的生产碳排放。

【条文说明】

第一阶段为原材料生产隐含碳排放，需涵盖水泥、骨料、外加剂等主要原材料的

开采、加工及制造全过程，依据《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采用生命周期评

价法量化隐含碳；第二阶段为原材料运输碳排放，应包含从原材料产地至生产工厂的

陆运、水运或联运过程，核算时需明确运输方式、距离及载重参数；第三阶段为生产

加工碳排放，需覆盖混凝土搅拌、成型振捣、蒸汽养护、脱模起吊等直接生产工序，

以及设备运转、厂内物流等辅助活动，其中蒸汽养护环节应单独列示能源介质类型及

消耗量。

5.1.3 预制管片生产阶段碳排放计算的时间边界应以预制管片生产工厂正式投入生产的

完整周期年为计算周期，一般情况下应以财务年为计算周期。对于新建企业的计算周

期应至少为建厂后半年。

【条文说明】

确定时间边界为工厂正式投产后完整自然年（优先采用财务年），可通过清晰的

时间界定规避数据统计偏差，确保计算完整性。该周期设计匹配工厂生产经营与财务

报告周期，便于直接调用能源消耗、原料投入等现成数据，覆盖从原材料进场至管片

出库的全流程碳排放；同时依托年度统计框架支撑行业横向对标及企业自身减排绩效

追踪，为碳管理策略优化提供可比基准，兼具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5.2 计算流程与原则

5.2.1 计算流程

1 识别排放源；

2 收集活动数据；

3 确定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4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5 分别计算原材料采集、原材料运输、管片工厂内生产和工厂配套产生的碳

排放量。

【条文说明】



本条首先系统辨识原材料开采、运输及厂内生产全流程排放源；其次采集经计量

的活动数据（如能耗、物料量）；基于排放特征选择适用的计算方法（如排放因子

法、物料平衡法等），并选择权威机构发布的排放因子数据，进而分项计算原材料采

集、运输及厂内生产（含仓储、搅拌、成型、养护、厂内运输）碳排放量；当不具备

计量条件时，考虑采用机械台班法进行碳排放量核算。

5.2.2 完整性原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计算范围应涵盖但不限于已具备碳排放计量能力的排放源和活动；

2 数据采集频率宜根据实际计量能力进行设定，可选择按月、季度或年度频率记

录，以确保数据的代表性；

3 对于长期核算，历史数据不应出现断层或丢失，重要的历史数据应定期备份。

【条文说明】

完整性原则是碳排放核算的基石，要求核算体系全面覆盖生产全流程的碳排放活

动：首先，计算范围需包含所有具备监测条件的排放源，避免因技术限制或管理疏漏

导致关键环节遗漏；其次，数据采集频率应与企业实际计量能力相匹配，通过灵活设

定月、季、年等记录周期，在保障数据代表性的同时兼顾操作可行性；同时，针对长

期核算需求，须建立历史数据连续性管理机制，通过定期备份与校验确保数据链完整

无缺，防止因数据断层影响碳排放趋势分析与减排责任追溯，从而为精准量化与持续

改进提供可靠依据。

5.2.3 一致性原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碳排放核算所依据的数据来源应当一致，包括预制管片自原材料开采到生产过

程结束各个阶段的能耗和排放数据；

2 预制管片生产碳排放核算应以计量结果作为数据基础，当计算数据无对应计量

结果时，应由管片生产工厂提供材料用量记录、油气消耗记录或其他资源消耗记录等

相关数据凭证；

3 应采用统一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包括碳排放因子等参数的选择和应用；

4 应明确碳排放计算的范围，包括原材料采集、原材料运输、管片工厂内生产等

环节。

【条文说明】

碳排放核算的一致性原则是保障核算工作科学规范的核心准则，其通过多维度的

标准化要求构建起严谨的核算体系。针对预制管片生产全周期，需确保从原料开采到

成品出厂各环节的能耗与排放数据采集保持同源，通过统一数据接口避免重复计量或

遗漏；计量数据的可追溯性是结果准确性的基石，当直接监测数据缺失时，应以生产

工厂的实际物料消耗台账、能源使用记录等原始凭证为依据进行合理推算，构建完整

证据链；计算方法统一性要求对碳排放因子等关键参数的选取与应用建立标准化流

程，确保不同场景下核算结果具备横向可比性；计算边界的清晰界定需覆盖原料开

采、物流运输、构件成型及厂区配套运行等全流程，通过明确边界条件消除评估偏差。

5.2.4 准确性原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1.所有数据宜采用源于校准仪表计量或经审计的凭证，当无计量数据时，可采

用基于计算方法获取的数据；

2.碳排放因子及低位发热量等相关参数的取值应按照附录A优先选取推荐等级较高

的数据；

3.计算流程应涵盖不同项目和地域的碳排放情况，核算方法应一致且核算结果应具

有可比性；

4.计算人员需具备碳排放管理员资质或经专业培训，关键计算步骤实施交叉校验；

5.计算数据的获取途径应与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进行数据共享和合作，实现信息互

通互联，提高碳排放数据准确性；

【条文说明】

优先采用校准仪表或审计凭证的实测数据，无计量条件时允许基于ISO 14064

认可的计算方法（如物料平衡法）获取替代数据，确保源头可验证；碳排放因子、发

热量等核心参数严格按附录A优先级选取，首选测量/能量平衡排放因子，杜绝主观臆

断；

核算方法全国统一，覆盖不同地域/项目类型，计算结果具备横向可比性，人员需持碳

排放管理员证书并执行关键步骤双人校验；建立政企数据共享平台（对接生态环境部

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通过生产报表、能源消费统计表与政府监管数据的交叉核验，

消除信息孤岛，达成信息的互通互联，对于多渠道的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意义重大

。

5.2.5 透明性原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1.数据来源与方法论需全程公开可追溯，核算过程应详细记录所有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及计算方法的获取途径与逻辑关系，例如明确燃料消耗量采用企业能源台账

实测值还是行业平均值，排放因子来源确认，确保第三方可复现计算流程；

2.计算边界与假设条件须清晰披露，对范围界定、排放源取舍标准进行说明，如明

确是否包含供应链上下游间接排放、未计入的低贡献排放源及其阈值设定依据，避免

选择性披露导致结果偏差。

【条文说明】

数据来源与方法论需全程留痕可查，例如燃料消耗量应明确采用企业实测台

账数据或行业默认值，排放因子需注明来源，确保第三方独立验证时能完整复现计算

路径；核算边界与假设条件须完整披露，对范围界定逻辑、排放源取舍标准（如设定

阈值排除贡献率低于1%的排放源）进行技术说明，避免因信息筛选导致结果出现偏差。

5.2.6 避免重复计算原则应符合下列要求：

1.原材料生产引入的隐含碳排放核算应严格限定于直接用于预制管片生产的原材

料，不得将同一批次原材料用于其他产品的隐含碳重复计入本产品核算体系；

2.运输碳排放核算应以原材料从采集地至管片工厂的“门到门”运输路径为唯一边

界，禁止将工厂至施工现场的运输排放或同一运输工具多批次货物分摊的碳排放重复

计入；



3.生产加工阶段碳排放应独立核算蒸汽养护、混凝土搅拌等专属工序的能源消耗，

已计入公用工程（如锅炉房、变电站）碳排放的分项不得在多个生产环节重复分配。

【条文说明】

原材料生产隐含碳排放核算须严格以预制管片生产专用原材料为对象，通过唯一

性溯源机制按实际消耗量拆分批次物料碳排放，杜绝因物料混用导致的跨产品重复计

入；运输碳排放核算边界应限定为原材料从采集地至工厂的“门到门”物理移动路径

，依据实测运输单据按货物比例分配多批次联运排放，禁止计入工厂至施工现场或运

输工具空驶阶段的碳排放；生产加工阶段碳排放须基于独立计量设备数据核算专属设

备能耗，若涉及公用工程需按实际产能比例分配碳排放量，并在核算报告中附能源审

计报告及分配系数计算表，避免因能源介质共用导致的跨工序重复核算。

5.3 计算方法

5.3.1 预制管片生产的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1）

式中：��—预制管片生产阶段总的碳排放（kg CO2e）；

���—预制管片生产所需原材料生产引入的碳排放（kg CO2e）；

���—预制管片生产所需原材料运输碳排放（kg CO2e）；

���—预制管片生产加工产生碳排放（kg CO2e）；

【条文说明】

本公式界定预制管片生产碳排放范围为全生命周期核心环节——涵盖原材料生

产、运输至厂区的上游排放，厂内生产加工及设备运行的直接能耗，以及工厂配套活

动的间接排放（如厂区能源输配、辅助设施运行），上述各个环节都会产生温室气体

排放。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51366-2019、《环境管理 生命周

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24040 为建材的碳排放计算提供了标准方法。通过计算公式

系统量化"从资源开采到成品出厂"的碳足迹，确保核算边界完整覆盖直接与间接排放

源，符合 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的"摇篮到大门"

准则。

5.3.2 若原材料企业在原材料采集环节已构建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并编制专项报告，则碳

排放数据应优先采纳企业官方发布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值；若尚未建立相关核算机制

且生产工厂只生产预制管片，则原材料生产引入的碳排放的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 = �=1
� ��× ��� （2）

式中：���—预制管片生产所需原材料生产碳排放（kg CO2e）；

��—第i种原材料的用量（kg）；

��—第�种原材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t）,宜选用经第三方审核的建材碳足迹

数据。当无第三方提供时，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中附录 D或者按本标准附录A取值。



5.3.3 若生产工厂不仅生产预制管片还生产其他预制构件，则原材料生产引入的碳排放

的可按管片实际使用配比计算，应按以下公式计算：

��� = �=1
� ��× � × ��� （3）

式中：���—预制管片生产所需原材料生产碳排放（kg CO2e）；

��—实际配比中第i种原材料的用量（kg/m3）；

G—计算周期内合格管片的生产量（m3），生产工厂应按《预制混凝土衬砌管

片》GB/T 22082、《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生产工艺技术规程》JC/T 2030、《盾构隧道

管片质量检测技术标准》CJJ/T 164 等标准规程统计生产的合格产品产量；

��—第�种原材料的碳排放因子（kgCO2e/t）,宜选用经第三方审核的建材碳足迹

数据。当无第三方提供时，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中附录 D或者按本标准附录A取值。

5.3.4 若管片生产工厂采用自有运输车队，则运输车队行驶路线的碳排放量应统一计算

；当采用运输外包服务时，管片生产工厂需向承运方索取原材料从产地至工厂的平均
运输距离数据，并按下式计算：

���= �=1
� ��× ��× ��� （4）

式中：Cys—预制管片生产所需原材料运输碳排放（kg CO2e）；

��—单位管片产品中第i种原材料的用量（kg）；

��—第i种原材料的平均运输距离（km）；

Ti—第i种原材料的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碳排放因子（kgCO2e/(t·km) ）

5.3.5预制管片在生产工厂运行过程所产生的碳排放应包括生产加工及工厂运行过程中

的直接碳排放和能源间接碳排放，当具备能源消耗量计量能力时，碳排放量应按下式

计算：

��� = ��� + ��� （5）

式中：Cjg—预制管片生产加工产生碳排放（kg CO2e）；

���—预制管片生产燃料燃烧产生碳排放（kg CO2e）；

���—预制管片生产外购电力或热力产生碳排放（kg CO2e）；

1 直接碳排放由化石燃料品种的消耗量、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和燃料品种对应

的碳排放因子计算得到，应按下式计算：

��� = �=1
� ���×��× ���� （6）

式中：���—预制管片生产燃料燃烧产生碳排放（kg CO2e）；

���—计算周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消耗量（kg或m3）；

��—第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kJ/kg或kJ/m3），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中附录A取值；

���—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tCO2e/TJ），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

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中附录A取值；



i—不同化石燃料类型。

2 因使用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等所导致的能源间接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 = �=1
� ���× ���� （7）

式中： ���—使用外购电力或热力产生的碳排放（kg CO2e）；

���—计算周期内消耗的第k种电力和热力的计量数据（kWh或GJ）；

���—第k种电力和热力的碳排放因子（kgCO2e kWh或tCO2e/TJ），关于电力的

值应根据所在区域采用由国家机关机构公布的当年区域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关于热

力的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2019中附录A取值；

k—电力和热力的种类。

5.3.6 预制管片在生产工厂运行过程所产生的碳排放应优先选用计量数据作为计算基础，

当计算所涉及的排放源因能源监测条件限制无法直接获取能源消耗数据时，可采用机

械台班法进行计算，应按下式计算：

1 预制管片生产所用设备运行碳排放，应按下式计算：
��� = ��� = ���� + ���� + ���� （8）

式中：Cjg—预制管片生产加工产生碳排放（kg CO2e）；

���—预制管片生产设备产生碳排放（kg CO2e）；

����—预制管片生产耗电设备碳排放（kg CO2e）；

����—预制管片生产耗油设备碳排放（kg CO2e）；

����—预制管片生产其他油设备碳排放（kg CO2e）。

2 预制管片生产过程中耗电设备碳排放，其中耗电设备包括钢筋加工设备、混凝

土加工设备、吊装运输设备等，应按下式计算：

����= �=1
� �� × �� × ��� （9）

式中： ����—预制管片生产耗电设备碳排放（kg CO2e）；

��—第i种耗电设备的台班消耗量（台班）；

��—第i种耗电设备的单位台班的电力消耗量（kWh/台班）；

��— 电力的碳排放因子（kgCO2e /kWh），值应根据所在区域采用由国家机关

机构公布的当年区域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

3 预制管片生产过程中耗油设备碳排放，耗油设备包括叉车、工程自卸车等，应

按下式计算：

����= �=1
� �� × �� × �� × ���� （10）

式中： ����—预制管片生产耗油设备碳排放（kg CO2e）；

��—第j种耗油设备的台班消耗量（台班）；

��—第j种耗油设备的单位台班的燃油消耗量（kg/台班）；

��—第j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kJ/kg），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综合能

耗计算通则》GB/T 2589中附录A取值；



���—第j种化石燃料的碳排放因子（tCO2e/TJ），值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中附录A取值；

4 预制管片生产过程中其他设备碳排放，包括蒸养窑等，应按下式计算：

����= �=1
� �� × �� × �� × ���� （11）

式中： ����—预制管片生产其他设备碳排放（kg CO2e）；

��—第k种设备的台班消耗量（台班）；

��—第k种设备单位台班的煤炭、燃气等其他能源消耗量（kg/台班或m3/台班）

；

��—第k种设备的煤炭、燃气等其他能源发热量（kJ/kg或kJ/m3），值可按现

行国家标准《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中附录A取值；

���—第k种设备的煤炭、燃气等其他能源的碳排放因子（tCO2e/TJ），值可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中附录A取值；

5.3.7 计算结果应以单位预制管片碳排放量的形式体现，单位管片碳排放量等于计算边

界内生产阶段总碳排放量除以合格管片的产量，应按下式计算：

� = ��/� （12）

式中： �—单位预制管片碳排放（kg CO2e/m3）；

��—预制管片生产阶段总的碳排放（kg CO2e）；

G—计算周期内合格管片的生产量（m3），生产工厂应按《预制混凝土衬砌管

片》GB/T 22082、《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生产工艺技术规程》JC/T 2030、《盾构隧道

管片质量检测技术标准》CJJ/T 164 等标准规程统计生产的合格产品产量。



6 碳排放评价

6.1 评价基本要求

6.1.1 预制管片生产企业应分别按照GB/T19001、GB/T24001及GB/T23331的规定建立并

运行质量、环境及能源管理体系或制度。

【条文说明】

本条文要求企业构建三位一体的管理框架，通过GB/T19001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从原

材料检验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质量控制，通过GB/T24001环境管理体系管控废水废渣排

放、噪声控制及生态恢复等环境绩效，通过GB/T23331能源管理体系优化蒸汽养护、设

备运转等高耗能工序的能源使用效率。

6.1.2 预制管片钢筋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生产工厂宜降低钢筋损耗。

【条文说明】

本条文要求预制管片生产企业严格依据施工图纸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中钢筋配料单进行生产，确保钢筋规格、数量、间距及锚固长度等参数符合

设计荷载与抗震等级要求，保障结构安全性能。工厂应通过优化下料算法、推广余料

数字化管理、采用定尺化加工及余料匹配系统等措施，将钢筋损耗率控制在2%以内，

并建立损耗台账追溯超耗原因。若钢筋用量偏离设计值或损耗率超标，可能引发结构

强度不足、耐久性下降及成本虚高等问题，需通过工艺改进或设计复核进行闭环整改。

6.1.3 本标准生产碳排放总量不包括钢筋引入带来的碳排放。

【条文说明】

因钢筋用量由设计单位根据工程力学性能、构造要求及抗震等级通过结构计算确定，

预制工厂仅承担按图施工责任，不参与设计参数决策。生产企业可通过优化下料工艺

将钢筋损耗率控制在2%以内，但损耗量不改变设计用量基数，碳排放责任仍归属设计

阶段。

6.1.4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制定评价方案，采用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

实地调查、问询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并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条文说明】

评价计划的制定所采取的具体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访谈，分析测试与统计核算，查

阅工 厂生产运行原始记录、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声明文件、分析/测试报告、第三

方认证证书等证实性文件等。实施评价的组织应确保被评价工厂对相关指标要求的符

合性证据充分、完整、准确。

6.2 评价分级

6.2.1 预制管片生产碳排放评价分级分为基准值和先进值。

【条文说明】



本标准建立双层级评价体系，其中基准值代表行业平均碳排放水平，以近三年全

国预制管片生产企业碳排放强度加权平均值为基准，反映行业常规技术与管理条件下

的碳排放特征；先进值则体现低碳生产技术集成应用水平，通过筛选采用蒸汽养护余

热回收、数字化下料优化、低碳混凝土配比等技术的标杆企业数据，经第三方核查后

形成引领性指标。企业可通过对比分级阈值识别减排潜力，优先实施低碳工艺改造以

趋近先进值。该分级机制为政策制定、工程招标及碳交易提供量化依据。

6.2.2 评价基准值应为80%生产企业能达到的碳排放量,评价先进值应为20%生产企业能

达到的碳排放量。

【条文说明】

该分级体系以行业实际生产数据为支撑，基准值通过统计全国范围内预制管

片生产企业碳排放强度分布，筛选覆盖80%产能的碳排放数据加权平均得出，反映行业

常规技术与管理条件下的平均水平；先进值则基于低碳技术集成应用企业的实证数据，

选取碳排放强度最低的20%企业数据；既避免“一刀切”式标准导致的技术经济不可行，

又通过梯度阈值引导企业实施蒸汽养护余热回收、数字化下料优化、低碳混凝土配比

等关键技术改造。

6.2.3 预制管片单位产品生产碳排放基准值和先进值如下表规定。

表1 预制管片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评价分级

强度等级
南方碳排放（kg CO2e/m3） 北方碳排放（kg CO2e/m3）

基准值 先进值 基准值 先进值

C50 280 260 430 380

C55 300 280 450 400

C60 320 300 470 420

【条文说明】

根据地理位置，以秦岭淮河线区别南方和北方。在管片碳排放的评价工作中，

鉴于我国南北方存在显著差异，需分开进行计算和评价。从地理气候层面来看，南北

气候差异致使管片在养护等环节的工艺与能耗大不相同。在南方，高温环境可能使水

泥水化反应加速;而北方冬季低温时，为满足管片养护温度要求，常需额外的加热设备，

且南北能耗所依赖的能源结构也存在差异，这对碳排放计算的影响不容忽略。



7 降碳管理与措施

7.0.1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宜加强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提高产品合格率，做好生产工序

的节能降耗工作。

7.0.2 企业应合理组织生产，保证生产系统正常、连续和稳定运行，提高系统运转效率，

实现高效、优质、低耗和清洁生产。

7.0.3 企业应按《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 的要求配备能源

计量器具并建立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建立能耗统计体系及能耗测试数据、能耗计算和

考核结果的文件档案，井对文件进行受控管理。

7.0.4 企业宜采用新材料配制免蒸养混凝土减少管片产品蒸养时间，降低因养护产生的

碳排放。

7.0.5 企业宜通过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类能源，减少单位产品碳排放。

7.0.6 企业在管片生产流水线工艺改造后，应注重对蒸汽输送管道及蒸养窑的节能技术

改造，可采取保温隔热等措施降低热损失，提高用能效率。

7.0.7 企业年运行时间大于3000h，负载率大于60％的电动机、空气压缩机、水泵等通

用设备能效等级应达到相关标准中节能评价值的要求。

7.0.8 企业宜设置能耗监测系统，通过安装分类和分项能耗计量装置，采用远程传输等

手段实时采集能耗数据，实施能耗在线监测与动态分析，为用能限额控制提供数据支

持。

7.0.9 企业应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单位产品碳排放。单位产品碳排放构成中，应注重占比

较高的碳排放控制。

7.0.10 企业宜采用节能降碳技术设备进行生产，同时过数据采集分析等提升能源资源

综合利用效率，促进全链条生产工序清洁化和低碳化，构建高效清洁生产体系。

7.0.11 企业宜优先选择具备国家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确保原材料符合标准

的本地供应商，缩短运输距离减少运输碳排放。



附 录 A 碳排放因子等相关参数推荐等级表

A.0.1 材料碳排放因子的收集方法应按数据优先级进行收集，可参考表A.1进行。

表A.1 碳排放因子获取优先级

数据类型 解释 优先级

测量/能量平衡排放因子 通过直接测量或采用能量平衡方法得到的排放因子

由高到低

设备经验排放因子 针对具体设备的排放因子，但没有经过直接测量

制造厂提供的排放因子 基于制造厂层面获得的排放因子

区域排放因子 基于区域特征获得的排放因子

国家排放因子 基于国家特征获得的排放因子

国际排放因子 国际通用的排放因子

A.0.2 电力/热力碳排放因子和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等相关参数的推荐等级如表

A.2所示。

表A.2排放因子等相关参数推荐等级表

序号 项目 数据来源 数据源推荐等级

1 电力碳排放因子

有明确证据的发电厂直送电力时，该发电厂的

电力碳排放因子
A

碳交易地区发布的省（市）级电力排放因子

（3年内，应用于本地时）
B

国家部委发布的区域性电网平均碳排放因子

（3年内，应用于本地时）
C

国家部委发布的最新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D

2 热力碳排放因子

来自热电厂的外购热力碳排放因子实测值 A
复杂来源的外购热力碳排放因子实测值 A

碳交易地区发布的省（市）级热力排放因子缺

省值（3年内，应用于本地时）
B

《工业其他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报告指南》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C

3 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

通过实测燃料含碳量和碳氧化率的

计算碳排放因子
A

GB/T 51366《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附录中各

类化石燃料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B

4 其他能源碳排放因子

通过实测燃料含碳量和碳氧化率的

计算碳排放因子
A

GB/T 51366《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附录中其

他能源碳排放因子缺省值
B

各类科研院所发布的相关报告

或学术文献等其他参考资料
D

5 构配件加工制造过程

各类能源用量

该过程中统计的实际用量 A
基于全年加工制造量及总用能量的估算值 C

6 主要建材及构件

运输距离

实际测算的各类主要建材的运输距离 A
GB/T 51366《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缺省值 B

7 各类主要建材消耗量 采购和用材清单及交易明细记录 A

8 建材运输碳排放因子
GB/T 51366《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缺省值 A

各类科研院所发布的相关报告或 D



学术文献等其他参考资料

9 各施工工序各能源用量 施工工序能耗估算法计算值 B
10 净购入电力 设电网计费的计量电能表 A
11 分项计量电力 经检定并在检定周期内的电能表 A

12 净购入热（冷）力
经检定并在检定周期内的热能表 A

所属热力公司或区域能源站的供热计量数据 B

13 天然气、蒸汽用量

经检定并在检定周期内的燃气表（或针对蒸汽

的气体流量计）
A

液化气采购清单及交易明细记录、出入库或使

用记录（采用液化气罐时）
B

14 固体燃料用量
燃料采购清单及交易明细记录、

出入库或使用记录
B

15 液体燃油用量
燃油采购清单及交易明细记录、

出入库或使用记录
B

16 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

热量

实验室测定法或在线监测设备实时获取 A
生产厂家提供测试报告中的数据 B
各类科研院所发布的相关报告或

学术文献等其他参考资料
D

17
逸散排放物质

（例：灭火剂、制冷剂

）

制冷剂、灭火剂等采购量、灭火器使用记录、

待回收挂起记录
B

基于过往物质补充量的逸散百分比估算值 C
基于其他证据的逸散百分比估算值 D
各类科研院所发布的相关报告或

学术文献等其他参考资料
D

注：推荐等级按A、B、C、D字母顺序依次递减。



附 录 B 评价报告

B.0.1 在完成预制管片生产碳排放后,应编制碳排放计算与评价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1.基本信息：应包括企业基本信息、预制管片信息、编制单位、编制时间及联系

人；

2.编制依据，应包括引用的规范标准、碳排放因子及其他计算参数的数据来源；

3.目标定义：应包括计量核算对象、计量核算周期、计量核算单位、系统边界及

核算方法；

4.活动数据获取：应包括活动数据计量方法，采用的计量器具及精度（或误差、

准度等），采样次数与频率等基本参数，物料、能源、及管片和其他预制构件产量等

数据的计量记录;

5.碳排放计算报告，应包括分阶段、分排放源的碳排放核算结果；

6.根据本标准评价值对预制管片生产碳排放评价；

7.进一步改进的措施建议。

8.真实性声明:应在碳排放计算报告中明确报告主体与编制单位对报告内容的结

果负责。





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条文中必须按指定的标准、规范或其它有关规定执行的，其用语是“应按…

…规定确 定”或“应符合……规定”;非必须按照所指定的标准、规范或规定

执行的，其用语是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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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建筑材料行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 24851

《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17167

《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GB/T 22082

《预制混凝土衬砌管片生产工艺技术规程》JC/T 2030

《盾构隧道管片质量检测技术标准》CJJ/T 164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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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预制管片生产碳排放评价标准

T/CECS XXX-20XX

附：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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